高阳县农业农村局
2020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1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我单位按照县财政局安排部署，组织相关业务人员对预算项目绩效进行了评价工作。年初编制预算时，根据单位和项目实际设定项目绩效指标，项目结束后，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，对项目进行自评。     

2、部门日常财务管理情况
严格按照《高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管理制度》执行项目资金的审批支付。支付流程：依据单位用款计划、预算计划向财政局申请授权支付额度→经审核后，将财政授权支付额度下达到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→银行收到零余额额度后，再根据实际报销的发票和合同等原始凭证支付给收款方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0年我单位安排预算项目51个。大部分项目按照预期绩效目标完成，未完成绩效目标的项目情况如下：

冀财农（2019）146号-农业局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1000万元，2020年支付3.69万元，未支付金额996.31万元，该项目为跨年度实施项目，2020年12月31日开工，计划2021年6月底完工。现已完成项目的勘察设计、招标等前期工作。
冀财农[2020]15号-省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201.56万元，已支付197万元，余款4.56万元为奶牛冻精补贴，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冀财农[2019]165号-农业局提前下达2020年疫病防治资金13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已支付10万元，余款3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冀财农[2019]156号-农业局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防疫动物补助经费25万元，已支付16万元，余款9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5、冀财农[2020]54号-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疫病防治资金35.5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已支付20.75万元，余款14.75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6、冀财农[2020]30号-中央农业救灾资金13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已支付8.2万元，余款4.8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
7、冀财农[2019]165号-农业局提前下达2020年农产品质量安全资金21.8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已支付20.2万元，余款1.6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
8、冀财农[2019]41号-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44.125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已支付37.525万元，余款6.6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
9、冀财农[2020]90号-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38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已支付16.95万元，余款21.05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
10、冀财农[2020]174号-农业局提前下达2020年省级乡村振兴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）专项资金3039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已支付1310.15万元，余款1728.85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
11、冀财农（2020）163号-2020年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（含地方政府债券）450万元，2020年支付0万元，未支付金额450万元，该项目为跨年度实施项目，2020年12月31日开工，计划2021年6月底完工。现已完成项目的勘察设计、招标等前期工作。

12、农业局乡村振兴示范区（5个村）项目700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2020年支付44.1万元，工程已完工，待验收及财政评审之后拨付余款。    
13、农业局晋庄镇杨家佐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（人居环境整治）项目107.33万元，本项目为跨年度项目，已支付30.876万元，余款76.454万元计划于2021年支付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1、部门职责相关性，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。
2、预算项目相关性，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，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；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。
3、绩效目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、工作活动、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，能体现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。
4、绩效指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指标，指标设置能准确反映项目目标完成情况，可细化量化，可衡量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1、存在的问题：预算编制按照年度内可预见性的工作任务确定年度预算项目，但在实际支付实行中存在一定的差异。
2、整改措施：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，组织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，严格管理控制经费支出。规范财务运行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，严格在财政局批复资金范围内使用，确保支出合法、真实。
3、经验和做法应用：对项目进行及时整理归纳分析，将其作为改善预算管理的工作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依据。同时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逐步建立适合我单位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。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规定程序，评价符合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要求，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为预算管理提供坚实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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